附件：
江苏省手足口病医疗救治工作培训方案

为提高重症手足口病救治成功率，降低病死率，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救治能力和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根据目前疫情形势和上级部署，研究制定本培训方案。

一、培训目标

1、定点医院救治重症手足口病的能力提高。

2、基层医务人员（农村、社区）能早期识别诊断手足口病重症患儿，掌握重症、危重症患儿抢救技能，实施有效的救治措施。

3、患儿家属（重点是农村地区、外出务工群体）了解手足口病防治知识以及送院就诊指征。

二、培训对象

1、省级负责：市级专家组、县级以上定点医院PICU/儿科医务人员的救治培训。

2、市（县）级负责：县级专家组、基层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务人员的救治培训。

三、培训形式

1、进修

确定南京市儿童医院、苏大附儿院、省人民医院及南医大二附院为省级培训基地，负责13个省辖市（每市1所，对口关系见附件1）儿童专科医院或三级综合医院PICU/儿科医师、护士的进修学习，时间不少于3个月。

2、短期培训

（1）省厅委托省医院协会举办若干期短期培训（1～2天），组织省级专家组成员对市级专家组、县级以上定点医院儿科（进修类除外）医务人员进行救治培训。

（2）市、县卫生局举办若干期短期培训（1～2天），组织市级专家组成员或进修类人员对县级专家组、基层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医务人员进行救治培训。

培训结束后，要组织医务人员进行考核，对于手足口病重症、危重症的救治要点做到人人过关。

四、培训内容

《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0版）》、《江苏省手足口病临床诊疗指南（2010年版）》和《小儿实用急救技术》等。

五、实施要求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各定点医院要对手足口病疫情的严峻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高度重视重症、危重症患儿的医疗救治工作，从建设儿童重症医学人才队伍的长远战略出发，精心组织儿科医务人员救治培训工作，通过系统学习和实践，全面加强医务人员的重症手足口病救治能力，确保培训工作取得实效。要定期开展手足口病死亡病例分析讨论，寻找死亡病例的特征和规律，发现新的对策，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救治工作。

2012年底前，完成省辖市儿童专科医院或三级综合医院PICU/儿科医师、护士培训工作。各省级培训基地将负责辖区进修人员的详细信息（填报附件2）、培训计划于2010年7月31日前报我厅医政处。

2010年底前，省医院协会和各地市、县卫生局完成各级各类医务人员短期培训工作。培训人员名单（填报附件2）于培训结束后2周内报省医院协会。期间，省卫生厅将定期对各地培训效果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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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省级手足口病医疗救治医务人员进修对口关系表

	序号
	基地所在医院
	对口培训单位

	1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2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
	
	泰州市人民医院

	4
	南医大二附院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5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6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7
	南京市儿童医院
	南京市第一医院

	8
	
	徐州市儿童医院

	9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10
	
	宿迁市人民医院

	11
	苏大附儿院
	苏州市立医院

	12
	
	无锡市人民医院

	13
	
	常州市儿童医院


附件2

手足口病医疗救治医务人员培训信息登记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职称
	工作年限
	电话
	培训性质

（短期、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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